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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邵县财政局文件

新财购﹝2023﹞68 号

新邵县财政局关于印发《新邵县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》

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预算单位：

为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

购法》关于政府采购“先预算，后采购”的相关规定，落实部

门预算政府采购计划，根据我县政府采购实际情况，现印发《新

邵县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》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新邵县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

新邵县财政局

2023 年 4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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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邵县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

为贯彻《预算法》《政府采购法》关于政府采购“先预算，

后采购”的相关规定，落实部门预算政府采购计划，根据我县

政府采购实际情况，特制定《新邵县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》，

请各预算单位遵照执行。

一、有政府采购预算项目的采购。由预算单位按照财政部

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（财库﹝2021﹞22 号）省财政厅《湖

南省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方案》（湘财购﹝2020﹞18 号）的

要求确定采购需求、公开采购意向，再申报政府采购实施计划

备案，方可实施项目采购。从政府采购预算下达之日起，各单

位根据财政局批复的年度政府采购预算，填制《新邵县政府采

购实施计划备案表》，报财政局政府采购股备案后，按以下要求

实施项目采购。

1、属于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采购项目，要依照财政局审

查的意见组织采购。

2、属于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外且在政府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

采购项目，采购单位先在财政部门公开征集的政府采购代理机

构中，选择一家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（名单公布在财政部门网站），

并与其签订委托代理协议，再由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协助采购单

位按法定程序进行采购。

二、需调整政府采购预算项目的采购。采购单位已编制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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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采购预算的项目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需要调整政府采购预

算：

1、计划执行过程中，政府采购项目发生变更或终止的。

2、财政部门调整了单位年度预算，政府采购项目需要调整

的。

需调整政府采购预算的，先填制《新邵县政府采购预算调

整申请审批表》并按相关程序报批后，按照财政部《政府采购

需求管理办法》（财库﹝2021﹞22 号） 省财政厅《湖南省政府

采购意向公开工作方案》（湘财购﹝2020﹞18 号）的要求确定

采购需求、公开采购意向，再依据审批表填制《新邵县政府采

购实施计划备案表》，报财政局政府采购股备案，方可实施项目

采购。

三、无政府采购预算项目的采购。采购单位没有编制政府

采购预算或需采购政府采购预算中没有的项目，原则上不能进

行采购，确有特殊情况，可追加政府采购预算：

1、县委、县政府临时部署下达的工作任务，必须追加政府

采购任务的；

2、上级主管部门临时部署下达的工作任务，必须追加政府

采购任务的；

3、其它可追加的项目。

因特殊情况需要追加政府采购预算的，采购单位先填制《新

邵县政府采购预算追加申请审批表》按相关程序报批后，按照



4

财政部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（财库﹝2021﹞22 号） 省财

政厅《湖南省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方案》（湘财购﹝2020﹞18

号）的要求确定采购需求、公开采购意向，再依据政府采购预

算追加申请审批表填制《新邵县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备案表》，报

财政局政府采购股备案，方可实施项目采购。

四、自行采购。属于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外且在政府采购限

额标准以下的采购项目，按照《湖南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管理

办法》办理采购，由单位自行采购，并保留相关资料。

五、履约验收。各采购单位应当自供应商履行完合同义务

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依照《新邵县财政局关于加强政府采购

合同履约验收工作管理的通知》（新财购〔2019〕24 号）组织

验收工作。

六、资金结算。验收合格的采购项目，采购单位应当按照

政府采购合同的约定与供应商结算，及时向供应商支付采购资

金。财政国库支付部门凭采购单位的验收报告单、合同、税务

发票、《新邵县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备案表》等资料办理资金的结

算支付。验收不合格的采购项目，采购单位不得办理资金结算。

本办法自 2023 年 5 月 1 日起实行，有效期 5 年，此前本机

关发布的有关文件规定与本文件不一致的，以本文件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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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邵县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备案表
项目名称： 政府采购编号：

采购单位（公章）： 年 月 日 金额单位：万元

序号 品目类别 品目名称 数量 单价

预算总

价

合计

当年财政拨款

上年结转 其他
政府采购预算 当年追加

合计

是否采购

进口产品
□是 □否

代理机构

选 择
□自行组织 □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□社会代理机构：

组织形式
□集中采购

□分散采购
采购方式

□公开招标 □邀请招标 □竞争性谈判 □竞争性磋商 □询价 □

单一来源

评标方法
□最低评标价法

□综合评分法

邀请供应商

方 式
□发布公告 □供应商库中抽取 □采购人和评审专家推荐（ ）

采购单位意见： 主管预算单位意见： 政府采购股意见（盖章）： 财政局分管领导意见： 财政局局长意见：

政府采购联络员： 联系电话：



新邵县政府采购预算调整申请审批表

采购单位(公章)： 年 月 日

申请事项

预算指标

文号

调整前

预算金额

调整后

预算金额

调整原因

主要内容

采购单位主管

预算部门意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财政局业务股室意见：

年 月 日

财政局预算股意见：

年 月 日

财政局局长意见：

年 月 日

注：1、本表一式二份，一份财政局政府采购股留存、一份采购单位留存。

2、有预算主管部门的采购单位需签署主管部门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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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邵县政府采购预算追加申请审批表

采购单位(公章)： 年 月 日

申请事项

预算指标文号 预算金额

实际执行金额 申请追加金额

追加原因

主要内容

主管预算部门

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财政局业务股室意见：

年 月 日

财政局预算股意见：

年 月 日

财政局局长意见：

年 月 日

分管副县长意见：

年 月 日

常务副县长意见：

年 月 日

县长意见：

年 月 日

注：1、本表一式二份，一份财政局政府采购股留存、一份采购单位留存。

2、有预算主管部门的采购单位需签署主管部门意见。


